	河北东方学院
转专业学生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

	学号
	
	姓名
	
	联系电话
	

	原就读学院
	
	转入
学院
	

	原专业班级
	
	现专业班级
	

	第一部分：对应认定

	原专业已修读的课程学分
	现专业认定的课程学分

	课程
性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绩
	课程
性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绩

	
	
	
	
	
	
	
	
	
	

	
	
	
	
	
	
	
	
	
	

	
	
	
	
	
	
	
	
	
	

	
	
	
	
	
	
	
	
	
	

	第二部分：通识选修课认定

	课程 性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绩
	认定情况

	
	
	
	
	
	通识选修课

	
	
	
	
	
	        通识选修课

	
	
	
	
	
	

	第三部分：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需补修的课程

	课程  性质
	课程
代码
	[bookmark: _GoBack]课程名称
	学分

	
	
	
	

	
	
	
	

	
	
	
	

	
	
	
	

	
	
	
	

	转入二级学院意见
	    同意认定该同学在原专业所修的上述课程学分，并要求学生补修上表所列课程。
	学生
确认
	    本人确认上述学分认定结果及补修课程学分要求，知晓并同意若未完成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无法顺利毕业。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负责人
签名：
	年   月   日
	校长 意见
	负责人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1.课程性质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填写（例如：通识选修、通知必修、专业基础、专业必修、专业选修、集中实践环节等）；不同

	        不同性质不同学分的课程可酌情认定（认定标准由转入学院决定）。

	      2.第三部分补修的课程学分为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大一第一学期要求修读而该同学未修读的课程。

	      3.本表由学生本人签字，并提交相关部门审核签字。学生本人、转入学院教务科、教务处各留一份存档。



